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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48049520][bookmark: _Toc183343205]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bookmark: _Hlk4141967][bookmark: _Toc69727490][bookmark: _Hlk9691827]1.1 编制背景及过程
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地处芒市风平镇芒别村，公路施工改道过渡段位于芒那公路与大瑞铁路相交处，地理位置东经98°29′15″，北纬24°25′34″。公路施工改道过渡段距风平镇4.88km，距芒市11.78km。公路施工改道过渡段位于芒那公路旁边，路面为混凝土路面，路面情况较好，交通较为方便。
2015年5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完成了对大理至瑞丽铁路保山至瑞丽段初步设计的批复；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现大瑞铁路与芒那公路交汇处，铁路桥底部与芒那公路路面净空只有3.74米，无法满足芒那公路的通行要求，故在芒那公路与铁路桥交汇处临时修建过渡改道，以便于对芒那公路与铁路桥交汇处的芒那公路路面高程进行重新调整。故在改道过程中需临时改建道路保证芒那公路能够正常通行直至芒那公路改建完成；在临时用地踏勘及选址过程中无法避免占用耕地，因此在芒那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完成后，需要对占用的耕地进行复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1〕59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中铁三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根据自然资源部制定的有关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相关要求，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于2022年3月开展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结合工程的特点，在认真研究主体设计资料的基础上，项目组于2022年3月5日对工程区进行了现场踏勘和调查，同时收集了大量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为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措施实用、合理和可操作性，项目组技术人员依据主体设计资料和工程所在区域的特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损毁成因、产生环节、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对工程区域土地损坏的可能及复垦利用的方式进行现场踏勘和公众意见调查。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GB 1031.1－2011）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方案编制，于2022年3月编制完成了《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bookmark: _Toc69727491]1.2 复垦方案摘要	
[bookmark: _Toc302045876][bookmark: _Toc439173174][bookmark: _Toc396407131]1.2.1 服务年限
根据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建设总工期为1.5年，项目于2022年3月开工，计划于2023年9月完工。复垦项目实施待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即可全面开始，根据复垦项目工程量，结合项目特点，计划复垦工程工期为6个月，后期监测及管护0个月，因此，本工程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1.5年（建设工期）+0.5年（全面复垦期）+0年（管护期）=2年（24个月），即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
此外，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原则上不超过2.0年，若到期后须继续使用，则业主需根据相关规范完善相关临时用地报批手续，并重新编制土地复垦方案。
1.2.2 项目用地情况
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面积为0.6610hm2，根据《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完善数据库和临时用地范围进行叠加分析并统计，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面积为0.4383hm2，占用的基本农田现状地类为水田，具体地块及面积见下表1-1。
表1-1              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情况统计表
	地块名称
	基本农田面积（hm2）
	区块用地
总面积（hm2）
	基本农田
占比例

	
	水田
	旱地
	小计
	
	

	项目区
	0.4383
	0
	0.4383
	0.6610
	66.30%

	合计
	0.4383
	0
	0.4383
	0.6610
	66.30%


1.2.3 土地损毁情况
根据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勘测定界资料，经统计，项目工程建设临时用地面积0.6610hm2。复垦区面积=永久用地+临时用地，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面积0.6610hm2，故项目复垦区面积为0.6610hm2。
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0.5927 hm2，其中水田0.4639 hm2，铁路用地0.0218hm2，公路用地0.0466hm2，沟渠0.0810hm2，田坎0.0478 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均为压占损毁；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均为中度损毁，按损毁土地权属统计，权属属芒市风平镇芒别村民委员会的为0.6610hm2。
1.2.4 土地复垦目标
[bookmark: _Toc302045880][bookmark: _Toc439173177][bookmark: _Toc396407134]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0.5927hm2。实际复垦面积为0.6610hm2，其中复垦为水田0.5311 hm2，复垦为田坎0.0615hm2，复垦为其他草地0.0684 hm2，土地复垦率为100%。复垦利用方向要符合当地县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2.5 复垦投资
按照投资估算依据、费用计算标准，根据土地复垦工程设计内容及工程量。经估算，本项目静态总投资估算为63.14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63681.29元/亩；动态总投资为67.43万元，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68008.07元/亩。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

	
	单位地址
	芒市风平镇

	
	项目负责人
	余承宏
	联系电话
	03542026573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芒市风平镇芒别村委会芒别村民小组
	项目区面积
	0.6610 hm2

	
	立项文件
	云发改基础
〔2017〕235号
	投资规模
	280万元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 G086040

	
	建设期限
	1.5年
2022年3月-2023年9月
	土地复垦方
案服务年限
	  2年
2022年3月-2024年2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尹本堂

	
	资质证书名称
	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土地学会
	编号
	532010089B

	
	联系人
	李开霞
	联系电话
	15687893378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责
	专 业
	单  位
	签  名

	
	尹本堂
	总经理
	地信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殷祖春
	项目经理
	土管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朱峰
	项目负责人
	规划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彭红权
	技术员
	工程地质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张正云
	技术员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4639 
	0.4639 
	
	

	
	交通运输用地
	铁路用地
	0.0218 
	0.0218 
	
	

	
	
	公路用地
	0.0466 
	0.046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0.0810 
	0.0810 
	
	

	
	其它土地
	田坎
	0.0478 
	0.0478 
	
	

	
	合计
	0.6610 
	0.6610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压占
	0.6610 
	0.6610 
	

	
	合计
	0.6610 
	0.6610 
	

	复垦土地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小计
	拟复垦
	已复垦

	
	耕地
	水田
	0.4639 
	0.4639 
	

	
	交通运输用地
	铁路用地
	0.0218 
	0.0218 
	

	
	
	公路用地
	0.0466 
	0.046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0.0810 
	0.0810 
	

	
	其它土地
	田坎
	0.0478 
	0.0478 
	

	
	合计
	0.6610 
	0.6610 
	

	
	土地复垦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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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土地复垦的服务年限
根据《云南省国土厅<云南省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国土资规〔2018〕88号）和《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的要求，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用地、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在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经复垦能恢复原种植条件的前提下，土地使用者按法定程序申请临时用地并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可临时占用，可在规定时间内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并在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一般不超过2年（按临时用地报批的时限为准），到期后必须进行复垦或修编，因此本方案设计本项目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单元按使用2年来进行复垦规划设计。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结合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的施工工艺、建设年限、建设进度及土地损毁程度，按照边施工边复垦的原则制定土地复垦工程进度，以保证尽快及时复垦被损毁的土地。
本次《土地复垦方案》确定适用年限为2年，日期自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其中建设期18个月，复垦工程时间6个月。
二、土地复垦的工作计划安排
本方案服务年限为2年（2022年3月—2024年2月），各年度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1）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2022年3月～2023年2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静态投资总额：0.5万元，动态投资总额：0.5万元
工作内容：主要对本项目的项目区场地进行动态监测。
2）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2023年3月～2024年2月；
复垦位置：项目区；
复垦目标：复垦为水田0.5311 hm2，复垦为田坎0.0615hm2，复垦为其他草地0.0684 hm2；
静态投资总额：63.14万元，动态投资总额：67.43万元
工作内容：主要对本项目的所有临时用地场地进行复垦工作，并对本项目的各个场地进行动态监测。
1、土壤重构工程量：覆土回填4146.3m3，土地平整0.6610m3，田埂修筑196.8m3，土壤培肥0.5311hm2，土地翻耕0.6610hm2，路面混凝土体拆除935.54 m2，防撞墩拆除88.00m3，土壤培肥0.5311hm2。。
三、土地复垦费用安排
根据自然资源部〔2006〕225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2007〕81号文《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的规定，确定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的资金由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全额投资，本项目属于重点建设项目，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全州高速公路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精神〔第25期〕，由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出具书面承诺，待项目建设完工后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土地复垦方案和工作计划安排对损毁的临时用地进行土地复垦，并确保通过验收。本项目动态投资总额为67.43万元，其中静态投资额为63.14万元，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68008.07元/亩，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63681.29元/亩。为一次性缴存。
四、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要做好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复垦工作，复垦责任人和管理措施是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的关键。为了能够更好地实施本复垦方案，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要抽调一人兼职负责协调土地复垦工作并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土地复垦条例》，《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政策文件和本土地复垦方案，让建设方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清醒的意识到，对项目建设在过程中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是建设方应尽的义务，并在建设中按照方案的要求完成复垦工程。同时请求当地村委会协助对村民进行宣传，作为复垦后土地的使用者，使其了解复垦的意义，明白大瑞铁路上跨芒那公路施工改道过渡临时用地开展复垦工作是履行国家规定的复垦义务，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建设单位负责土地复垦工作的负责人要协调好本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负责组织实施审批的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管理，全力保证该项工程的土地复垦工作按年度、按计划进行，并主动与芒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自觉接受芒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费用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资金要列入工程建设总投资，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项目建设业主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负责筹措方案实施所需资金，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并接受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做到专款专用。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
由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出具书面承诺，待项目建设完工后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土地复垦方案和工作计划安排对损毁的临时用地进行复垦，并确保通过验收。
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本复垦方案确定的工作计划和土地复垦费用使用计划，向损毁土地所在地梁河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出具土地复垦费用支取通知书，土地复垦义务人凭土地复垦费用支取通知书，从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支取土地复垦费用，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土地复垦义务人进行内部审计，并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对土地复垦资金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合理。
3、监管保障措施
复垦施工单位应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土地复垦管理人员，并进行岗位培训，具有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全面负责土地复垦施工管理，以强化施工单位自身管理，确保本方案措施一一落实到位，保证各项土地复垦措施随生产进度安排，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复垦施工单位应定期将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情况向投资建设单位汇报，投资建设单位应主动与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接受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投资建设方应主动与地方权属单位签署临时使用土地合同。
4、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批准后，业主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一步完成土地复垦工程的施工图设计，作为技术施工的依据。各项措施施工完毕后，按设计要求进行检查验收。
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和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工程施工中实施项目监理制。根据工程规模的大小和工程实际情况，对工程投资规模小、项目分散的小型工程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自行进行施工监理；对投资规模大、项目较集中的工程项目，由业主委托专业的土地复垦建设监理公司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理，并与项目监理单位签订项目监理合同。项目监理依据合同规定对工程建设的投资、进度、质量、合同等进行全面管理，并协调各方关系。
5、公众参与保障措施
公众参与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复垦范围内公众及相关团体对项目的认识态度，让公众对土地复垦过程中和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土地复垦在建设决策中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公众参与调查使土地复垦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更加合理、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该工程建成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由于土地复垦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制定、落实相关政策，鼓励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以期复垦工作圆满完成。
6、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本项目临时用地涉及芒市风平镇芒别村，权属合法，界限清楚，无争议。土地复垦后，土地所有权不变，交付原权属人管理使用。
权属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依法、公开、公正、公平、效率和自愿的原则；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则；有利于生产，方便于生活的原则；尽量保持界线的完整性，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7、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障措施
本项目不可避免的占用了部分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占用了芒市风平镇共计0.4383公顷的基本农田。通过对占用基本农田情况的分析，从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水土资源平衡分析及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结合项目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复垦方向要求，复垦方案提出了对应的复垦质量要求及复垦措施，并针对各复垦单元细化设计了相应的工程技术措施、生物和化学措施、监测措施。按照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用途不改变的耕地保护目标，为保证复垦后耕地的质量，针对复垦方向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地块，除上述的组织保障、费用保障、监管保障、技术保障、公众参与保障与权属调整保障外，还提出以下保障措施及建议：
[bookmark: _Toc465075068]（1）精心组织实施复垦工程及实施管理
根据已建立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按照“边施工，边复垦”的工程施工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复垦工程及实施管理。
项目施工前，对占用、挖损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耕作层均应当以复垦方案确定的标准予以剥离，用于补充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质量建设。
复垦工程实施承担单位要做好复垦工程施工阶段的管理，运用系统工程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加强沟通协调，严格合同管理，实现“进度、质量、投资”三个控制。其中：在质量控制措施上，项目承担单位对复垦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从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着手，其中事前控制应为重点控制。在进度控制措施上，主要环节为：进度计划实施中的跟踪检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采取合理的进度调整措施；监督调整后的进度计划的实施。在资金控制措施上，明确项目投资控制的组织结构及监理单位投资控制的任务及权限，合理划分管理职能；通过对设计多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与比较，选择可行的最优方案，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研究节约投资的可能；广泛收集有关信息，严格审核各项费用支出，动态比较资金使用的实际值与计划值的差异，利用经济手段，控制项目投资；利用合同措施明确合同双方对由于不可抗力及工程变更等原因引起的经济责任。
特别地，复垦工程实施应由监理方全过程参与，监理方依据合同规定对复垦工程建设的投资、进度、质量、合同等进行全面管理，并协调各方关系，保证复垦工程建设质量，提高工程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实施土地复垦工程，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证村民签字认可率不低于90%，做到村民满意、村集体满意、当地政府满意。
[bookmark: _Toc465075069]（2）做好土地复垦工程验收工作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3〕53号）要求，参照《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收规程》（TD/T 1044-2014）及《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做好土地复垦工程验收工作，规范本项目的复垦工程验收。具体为：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465075070]由于本项目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2年，故土地复垦义务人中铁三局五公司大瑞铁路工程项目经理部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首先组织自查，在自查材料齐备后可向芒市自然资源局提出总体验收书面申请；芒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组织邀请有关专家和农村集体组织代表，依据土地复垦方案、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参照《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收规程》（TD/T 1044-2014）及《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重点对下列内容进行验收：土地复垦计划目标与任务完成情况、复垦任务整体工程实施效果和质量、工程监理、工程决算及审计、土地权属管理及档案资料管理等情况，村民签字认可率情况；验收合格的，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出具合格确认书，通过验收后向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验收不合格的，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书面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内容及完成期限，由土地复垦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复垦为耕地的应符合《云南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等相关技术标准，由芒市自然资源局进行复核，并在五年内对复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提出改善土地质量的建议和措施。
（3） 强化复垦工程后期管护措施
上述监管保障措施及技术保障措施重点在明确了复垦方案编制、复垦工程实施的责任及内容、复垦工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及处罚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复垦工程达到复垦方案设计标准的要求。为确保项目实施后损毁的耕地得到及时复垦，并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有改善，在土地复垦工程竣工验收后，还需加强复垦工程后期的管护。具体为：
土地复垦验收通过后，以农户自用为主的复垦工程，其产权归个人所有，实行“自有、自用、自管”的原则；复垦工程实施单位作为项目实施建设主体，建成后应当及时将经验收合格的工程设施妥善移交相应的工程使用者，并签订委托协议，落实管护责任；复垦工程后期管护组织需重点加强蓄水池、灌排两用浆砌石农渠等基本设施的管护，避免工程的自然或人为毁坏，以期发挥长期效益，严格按照工程管护的要求履行其职责与义务，不得违约；为保证耕地肥力及质量，后期管护组织需加强耕地地力监测、地力调查，采取耕地地力培肥、逐步提高耕地地力的措施；同时，后期管护组织可以向土地复垦项目受益者适当收取一定的管护费用，并具有保修、回访的组织管理权等。
[bookmark: _Toc465075071]（4）相关建议
建议芒市人民政府在下一步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土地整治专项规划修编工作中，优先将本项目复垦为基本农田的地块纳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按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建设要求，高标准投入，不断提升区域内耕地质量，充分发挥耕地的生产、生态、景观等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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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282号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
（4）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财综〔2011〕128号），以下简称《预算定额》；
（5）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1年6月）；
（6）《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7）《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上、下册）



	
	估
算
成
果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44.18 

	
	
	2
	设备费
	-----

	
	
	3
	其他费用
	13.19 

	
	
	4
	监测与管护费
	1.00 

	
	
	（1）
	监测费
	1.00 

	
	
	（2）
	管护费
	0.00 

	
	
	5
	预备费
	7.73 

	
	
	（1）
	基本预备费
	3.44 

	
	
	（2）
	价差预备费
	4.29 

	
	
	（3）
	风险金
	1.33 

	
	
	6
	静态总投资
	63.14 

	
	
	7
	动态总投资
	67.43 

	
	
	静态亩均投资
	63681.29元/亩

	
	
	动态亩均投资
	68008.07元/亩






第三部分   建  议
[bookmark: _Toc304397343][bookmark: _Toc304560354][bookmark: _Toc304397341][bookmark: _Toc303723962][bookmark: _Toc438306636][bookmark: _Toc304560356][bookmark: _Toc302374578][bookmark: _Toc303723964]
土地复垦作为补充耕地的来源，生态用地的来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复垦项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保证复垦项目的实施，还需要各方努力。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复垦项目的实施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同时做好复垦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b）复垦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工程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或本方案未考虑到的复垦区，业主单位须及时与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c）复垦项目实施过程，当地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完毕，应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d）占用基本农田区域，需按原地类、原范围复垦，复垦后基本农田数量不能减少，质量不能降低。
e）报告按标段并分期编制依据不足，原则上应对复垦方案修编，不得分期编制。
f）原则上同一条道路或复垦单元不得人为分割不同期复垦方案上报，否则存在无法合理论证、不利于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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